
“（1）了解公司境外收入的业务模式，包括销售渠道、物流方式、结算方式、收款方式等；

（2）对境外销售收入进行真实性检查，包括检查重大项目合同主要条款、沟通记录、银行回单、终验报告等文件

资料，核查企业的物流单据及报关单，查询海关出口数据，确保货物已经实际发出并已经通过海关报关；

（3）将公司海外收入与电子口岸出口金额、外汇管理局出口金额、税务系统报关单信息进行了核对；

（4）对大额海外销售收入进行函证，对未回函项目执行检查合同、报关单、发票、验收单等替代审计程序。 进入

特斯拉供应商系统，查询了相关业务内容。 取得了境外子公司的审计报告，与境外会计师加强沟通与协调，评估其专

业胜任能力，分析审计准则与编制基础的差异。

”

根据公司年审会计师的回复说明，上述审计程序可以证明海外收入的真实、完整。

二、持续督导机构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通过客户的公开网站，查询主要国外客户的信息，了解公司主要的规模、主营业务等基本情况，核查客户业务

是否与公司产品契合；

2、抽样检查与主要客户销售收入确认相关的支持性文件，包括销售合同、报关单、运单、销售发票、验收单等；获

取并检查了海关报关单、货运提单、销售发票等出口销售单据，并与中国电子口岸海关出口及外汇管理局平台外汇

结算数据进行核对，以核实收入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3、对于公司主要海外项目结合重要节点时间、回款情况、客户情况等分析公司海外收入增长的原因和合理性；

4、查阅公司年审会计师的回复说明。

（二）核查意见

1、公司主要海外客户均为知名厂商，不存在成立时间短、注册资本少、非终端客户的情形；

2、公司2024年度海外收入满足收入确认条件，收入确认条件与境内业务一致，海外收入大幅增长主要因公司近

年来海外订单规模快速增长，海外部分大额订单验收而确认收入；

3、公司海外项目包括从国内出口至境外的项目和海外子公司直接在海外销售的项目。 对于从国内出口至国外

并需要报关的项目，公司海外确认收入的项目与电子口岸金额、外汇管理局出口金额等第三方数据相匹配；

4、根据公司年审会计师的回复说明，公司年审会计师对海外收入执行了审计程序，海外收入真实、准确、完整。

三、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设计和执行了相关程序，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执行的主要程序如下：

1、了解并评价公司关于境外销售的相关制度和内部控制；

2、通过客户的公开网站，查询主要国外客户的信息，了解公司主要的规模、主营业务等基本情况，核查客户业务

是否与公司产品契合；

3、获取公司收入成本明细表，了解公司开展境外业务经营主体、区域分布、销售产品类型、销售规模、毛利率等；

4、抽样检查与主要客户境外销售收入确认相关的支持性文件，包括销售合同、销售发票、验收单等；获取并检查

海关报关单、运单等出口销售单据，并与中国电子口岸海关出口及外汇管理局平台外汇结算数据、税务系统报关信息

进行核对，以核实收入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5、选取样本，对境外主要客户销售额执行函证程序，对未回函项目执行检查合同、报关单、发票、验收单等替代审

计程序。 进入特斯拉供应商系统，查询相关业务内容。 取得境外子公司的审计报告，与境外会计师加强沟通与协调，

评估其专业胜任能力，分析审计准则与编制基础的差异。

基于执行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

1、公司主要海外客户均为知名厂商，不存在成立时间短、注册资本少、非终端客户的情形；

2、公司2024年度海外收入满足收入确认条件，收入确认条件与境内业务一致，海外收入大幅增长主要因公司近

年来海外订单规模快速增长，海外部分大额订单验收而确认收入；

3、公司海外项目包括从国内出口至境外的项目和海外子公司直接在海外销售的项目。 对于从国内出口至国外

并需要报关的项目，公司海外确认收入的项目与电子口岸金额、外汇管理局出口金额等第三方数据相匹配；

4、我们对海外收入执行了审计程序，海外收入真实、准确、完整。

问题4、关于应收账款情况

公司2024年末应收账款7.46亿元，同比增长9%，占营业收入的41%，其中一年以上的应收账款占比58%，同比增

长24个百分点，应收账款账龄显著增加。

请公司：（1）按账龄分布列示一年以上应收账款对应客户名称、销售内容、合同签订时间、合同签订金额、签收及

终验时间、合同约定信用期限、产品实际使用情况、逾期金额及期后回款情况；（2）结合付款政策、客户信用情况，说

明未将长账龄、长逾期应收账款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是否充分；（3）分类列示期末应收

款项融资明细，说明相关列报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4）按合同列示采购单、入库单、初验合格凭证、出

库单、物流单据、终验合格凭证等关键节点凭证单据是否齐全，说明是否存在货物控制权未实际转移等提早确认收

入的情况。

回复：

一、公司说明

1、按账龄分布列示一年以上应收账款对应客户名称、销售内容、合同签订时间、合同签订金额、签收及终验时间、

合同约定信用期限、产品实际使用情况、逾期金额及期后回款情况。

（1）一年以上应收账款主要情况

截至2024年末，公司一年以上应收账款余额为51,159.00万元，应收账款余额在1,000万元以上且账龄1年以上

项目对应客户应收账款余额为36,027.50万元，占一年以上应收账款余额的70.42%。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合同金额

（含税）

应收账

款余额

应收账

款

余额占

比

1年

以内

1年以

内

坏账准

备

1年以上 1年以

上

坏账

准备

1-2年

2-3

年

3-4

年

4-5

年

5年以

上

客户3

20,

617.34

6,

731.63

32.65

%

2,

654.6

1

188.48

4,

077.02

- - - - 476.20

客户19

11,

044.00

4,

290.70

38.85

%

454.5

0

32.27

3,

836.20

- - - - 448.07

客户12

12,

708.41

4,

416.56

34.75

%

780.0

0

55.38

3,

636.56

- - - - 424.75

客户20 5,462.00

3,

258.60

59.66

%

- -

3,

258.60

- - - - 380.60

客户21

26,

963.65

3,

123.86

11.59

%

- - -

3,

123.8

6

- - - 796.27

客户22 8,130.01

2,

439.00

30.00

%

- -

2,

439.00

- - - - 284.88

客户23 5,769.92

2,

307.97

40.00

%

- -

2,

307.97

- - - - 269.57

客户24 6,930.65

2,

269.55

32.75

%

4.14 0.29

2,

265.41

- - - - 264.60

客户25 8,482.84

2,

102.09

24.78

%

391.0

0

27.76

1,

711.09

- - - - 199.86

客户26

25,

745.00

4,

311.70

16.75

%

2,

605.8

0

185.45

1,

705.90

- - - - 199.25

客户27

17,

416.18

1,

586.42

9.11% - -

1,

480.40

106.0

2

- - - 199.93

客户28 4,872.15

1,

579.73

32.42

%

122.8

5

8.72

1,

456.88

- - - - 170.16

客户29

18,

440.48

1,

273.23

6.90% - - - -

66.3

9

1,

206.8

3

1,

270.31

客户30 9,296.00

1,

211.46

13.03

%

- -

1,

006.86

160.0

0

44.6

0

- - 185.40

客户31 2,758.00

1,

103.20

40.00

%

- -

1,

103.20

- - - - 128.85

客户32

10,

067.66

1,

085.70

10.78

%

51.00 3.62

1,

034.70

- - - - 120.85

合计

194,

704.29

43,

091.40

22.13

%

7,

063.9

0

501.98

31,

319.80

3,

389.8

8

44.6

0

66.3

9

1,

206.8

3

5,

819.56

公司账龄较长的应收账款中，大部分账龄为1-2年，小部分应收账款账龄超过2年。账龄超过2年的项目对应的客

户情况如下：

（1）客户21

此项目为公司为越南客户提供的驱动电机智能生产线项目， 该项目于2022年12月完成终验收， 确认收入金额

26,878.19万元，期末应收款项余额为3,123.86万元，款项性质为质保金。该项目包括驱动电机总装线、驱动电机定子

线及驱动电机转子线等，整体项目规模较大，由于前期产线产能利用率较低，产品规模批量性验证不充分，后续公司

基于双方良好合作基础，对产线稳定性进行进一步调试、稳定性验证，项目款项陆续回款中，期后回款1,308.48万元。

（2）客户27

此项目为公司为客户27提供的发动机智能装配线项目， 该项目于2022年4月完成终验收， 确认收入金额1,

709.26万元，期末应收款项余额为106.02万元，未收回款项为质保金款。 质保期间内由于个别客户样机机型兼容性较

差，经双方高层多次沟通，待对应设备优化完成后启动质保验收流程。

（3）客户29

此项目为公司为客户29提供的混合动力变速箱柔性智能装配线项目及对应改造项目， 该项目分别于2018年11

月、2020年6月完成终验收，对应收入金额分别为16,095.66万元和530.97万元，期末应收款项余额分别为1,206.83万

元和66.39万元，未收回款项均为质保金款。 由于当时国内汽车市场向新能源加速转型的影响，对应产品销量及产线

利用率较低；而后盛瑞传动涉及控制权变更等相关事项，导致付款周期延长，目前该公司为中国重汽的控股子公司。

该公司2022年至2024年每年都有回款，2022年至2024合计回款1,227.68万元。 目前公司与盛瑞传动保持着良好的

沟通机制， 此项目每年都有回款且预期后续将收回剩余款项的可能性较高， 故所涉逾期款项未按单项计提坏账准

备。 公司对盛瑞传动5年以上账龄的应收账款已按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4）客户30

1）账龄2-3年对应项目

此项目为公司为客户30提供的变速箱智能装配线项目， 该项目于2022年8月完成终验收， 收入确认金额为1,

415.93万元，期末应收款项余额为160.00万元，未收回款项为质保金款。质保期间内供应商提供的设备程序及机械结

构稳定性不足，公司对其进行相应整改，目前已整改完成，预计年内可收回相应款项。

2）账龄3-4年对应项目

此项目为公司为客户30提供的变速箱智能装配线项目设备，该项目于2021年8月完成终验收，收入确认金额为

394.69万元，期末应收款项余额为44.60万元，未收回款项为质保金款。此项目为客户研发类项目，由于产品功能验证

时间长、设备热装工艺原理较为复杂，且不涉及设备生产环节，客户内部付款流程较长。

随着公司业务的发展及下游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公司的应收账款余额增长较多，并存在客户回款逾期的

情况。 客户的回款情况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既受到宏观经济的影响，也受到客户所生产产品在市场的销售对其

现金流量的影响，同时也与客户的自身效率相关，因此客户的回款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已采取多项举措，长期监控应

收账款催款工作，不断加强应收款项管理，重点控制项目回款风险。

（2）一年以上应收账款对应项目执行情况和期后回款情况

2024年末，公司主要客户一年以上应收账款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销售内容

合同金

额

（含税）

合同

签订

时间

签收

时间

验收

时间

合同约定信用期限

产品

实际

使用

情况

逾期

金额

期后

回款

情况

客户3

新能源汽车驱动

电机智能生产线

9,

560.00

2022

年10

月

2023

年3月

2023

年11

月

终验收合格 ，30日

内支付

正常

使用

3,

884.00

1,

000.0

0

客户19

动力锂电池智能

生产线

6,

200.00

2022

年9月

2023

年2月

2023

年9月

终验收合格+完成

对甲方的技术培训

+修复任何缺陷或

瑕疵后支付

正常

使用

2,

498.60

1,

841.40

动力锂电池智能

生产线

3,

344.00

2021

年9月

2022

年4月

2023

年2月

终验收合格+完成

对甲方的技术培训

+修复任何缺陷或

瑕疵后支付

正常

使用

1,

337.60

-

客户12

变速箱智能装配

线

8,752.41

2022

年6月

2023

年7月

2023

年12

月

终验收合格后N+1

内支付

正常

使用

3,

500.96

-

客户20

动力锂电池智能

生产线

5,

400.00

2022

年7月

2023

年2月

2023

年8月

验收合格后支付

正常

使用

3,

240.00

500.00

客户21

新能源汽车驱动

电机智能生产线

26,

963.65

2021

年11

月

2022

年10

月

2022

年12

月

终验收报告+保单

30天内支付

正常

使用

3,

123.86

1,

308.48

客户22

发动机智能装配

线

8,130.01

2021

年6月

2022

年7月

2023

年2月

终验收合格后支付

正常

使用

2,

439.00

-

客户23

新能源汽车驱动

电机智能生产线

5,769.92

2022

年3月

2023

年6月

2023

年10

月

终验收通过后支付

正常

使用

2,

307.97

-

客户24

新能源汽车驱动

电机智能生产线

5,369.24

2022

年4月

2023

年4月

2023

年9月

终验收完成， 满足

甲方增量爬坡生产

后60日内支付

正常

使用

1,

796.00

-

客户25

动力锂电池智能

生产线

4,

509.34

2022

年5月

2022

年10

月

2023

年3月

签署最终验收证明

30日内支付

正常

使用

1,

470.14

963.60

客户26

发动机智能装配

线

9,669.00

2021

年12

月

2022

年6月

2023

年5月

验收合格60日内支

付

正常

使用

966.90 -

发动机智能装配

线

7,

390.00

2022

年4月

2023

年6月

2023

年10

月

终验收合格60日内

支付

正常

使用

739.00 -

客户27

发动机智能装配

线

13,

900.50

2021

年10

月

2023

年1月

2023

年6月

终验收合格2个月

内支付

正常

使用

1,

390.00

-

客户28

新能源汽车驱动

电机智能生产线

4,808.87

2022

年6月

2023

年2月

2023

年12

月

终验收合格后支付

正常

使用

1,

450.55

-

客户29

变速箱智能装配

线

17,

894.09

2017

年4月

2018

年9月

2018

年11

月

终验收合格后支付

正常

使用

1,

206.83

-

客户30

变速箱智能装配

线

8,

850.00

2021

年7月

2022

年6月

2023

年6月

终验收合格当月支

付

正常

使用

1,

006.86

-

客户31

动力锂电池智能

生产线

2,758.00

2022

年6月

2023

年1月

2023

年3月

终验收合格+完成

对甲方的技术培训

+修复任何缺陷或

瑕疵后支付

正常

使用

1,

103.20

-

客户32

混合动力总成智

能装备线

8,861.00

2022

年6月

2023

年3月

2023

年7月

终验收合格后30个

工作日内支付

正常

使用

920.00 -

合计 /

158.130.

03

/ / / / /

34,

381.48

5,

613.48

注：期后回款为2024年12月31日后至2025年3月31日回款。

上表中，公司各账龄超过1年的项目的期后回款截至2025年3月31日合计金额5,613.48万元。

2、结合付款政策、客户信用情况，说明未将长账龄、长逾期应收账款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应收账款坏账

计提是否充分。

一年以上应收账款主要客户付款政策和客户信用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

销售

内容

逾期

金额

收款政策 客户信用情况

客户3

驱动电机智

能生产线

3,884.00

（1）会签通过，30日内支付40%；

（2）到货开箱验收合格，30日内支付30%；

（3）终验收合格，30日内支付20%；

（4）质保验收合格，30日内支付10%。

注册资本：约50,000万

元人民币，新能源动力

系统企业， 仅1项加工

合同诉讼。

客户19

动力锂电池

智能生产线

2,498.60

（1）签署合同后，支付30%；

（2） 发货前+预验收报告 （如有）， 支付

30%；

（3） 终验收合格+完成对甲方的技术培训

+修复任何缺陷或瑕疵，支付30%；

（4）验收合格满12个月+履行质量保修义

务和售后服务承诺+未发生重大质量问题，支付

10%。

注册资本：13.03亿元人

民币，上市公司亿纬锂

能全资子公司，动力电

池行业实力较强。

动力锂电池

智能生产线

1,337.60

（1）签署合同后，支付30%；

（2） 发货前+预验收报告 （如有）， 支付

30%；

（3） 终验收合格+收到累计全额发票+完

成对甲方的技术培训+修复任何缺陷或瑕疵，支

付30%；

（4）质保期满后30日内+履行质量保修义

务和售后服务承诺，支付10%。

客户12

变速箱智能

装配线

3,500.96

（1）签订合同N+1内，支付20%；

（2）预验收合格后N+1内，支付40%；

（3）终验收合格后N+1内，支付30%；

（4） 质保期满+接收质保金验收单后N+1

内，支付10%。

注册资本：108.03亿元

人民币，上市公司一汽

解放的全资子公司

客户20

动力锂电池

智能生产线

3,240.00

（1）签订合同后，支付30%；

（2）发货运抵至指定地点+预验收合格，支

付30%；

（3）验收合格后，支付30%；

（4）质保期满12个月确认无质量问题30个

工作日内，支付10%。

注册资本：32.43亿元人

民币， 长城汽车孵化，

动力电池行业龙头企

业。

客户21

驱动电机智

能生产线

3,123.86

（1）发票+保函7天内，支付30%；

（2）2D设计验收报告7天内，支付10%；

（3）预验收报告7天内，支付25%；

（4）运输文件7天内，支付20%；

（5）安装调试验收报告7天内，支付10%；

（6）终验收报告+保单30天内，支付5%。

越南最大汽车生产商

全资子公司

客户22

发动机智能

装配线

2,439.00

（1）合同签订后，支付30%；

（2）到货后，支付30%；

（3） 终验收合格+全额发票入账后， 支付

30%；

（4）质保期满（质保期1年）经甲方使用部

门签字确认后支付10%。

一汽解放分支机构，生

产柴油机， 归属母公

司，无独立注册，与母

公司共享信用记录，无

独立风险。

客户23

驱动电机智

能生产线

2,307.97

（1）收到履约保证金10日内，支付30%；

（2）预验收通过后，支付30%；

（3）终验收通过后，支付30%；

（4）验收合格起一年后，支付10%。

注册资本：12000万元

人民币，厦门市国有企

业， 汽车电机制造商，

无公开查询诉讼记录

客户24

驱动电机智

能生产线

1,796.00

（1）原合同生效后30日内,支付30%；

（2）预验收合格，支付30%；

（3）终验收合格，支付20%元；

（4）终验收完成，满足甲方增量爬坡生产

后60日内，支付10%；

（5） 终验收合格后12个月， 支付质保款

10%

注册资本：7,986.11万

元人民币，电机驱动系

统供应商，目前无公开

查询诉讼记录

客户25

动力锂电池

智能生产线

1,470.14

（1）合同生效+发票+保函30日内支付30%；

（2）签署到货证明+发票30日内支付30%；

（3）签署最终验收证明+发票30日内支付

30%；

（4） 签发质保期满证书+发票30内支付

10%

注册资本：15亿元人民

币， 小鹏汽车关联公

司，目前无公开查询诉

讼记录

客户26

发动机智能

装配线

966.90

（1）合同生效后60日内支付30%；

（2） 全部产品运至交货地点60日内支付

30%；

（3）验收合格60日内支付30%；

（4）质量保证期满+无质量问题支付10%

注册资本：780亿元人

民币，央企，中国最大

汽车集团之一

发动机智能

装配线

739.00

（1）合同签订60日内，支付30%；

（2）全部产品运至合同约定的交货地点60

日内，支付30%；

（3）终验收合格60日内，支付30%；

（4） 质量保证期满且无质量问题， 支付

10%质量保证金。

客户27

发动机智能

装配线

1,390.00

（1）合同生效后1个月内支付30%；

（2）预验收合格1个月内付30%；

（3）终验收合格2个月内内付30%；

（4）质保验收合格1个月内支付10%

注册资本：1亿美元+，

东风与康明斯合资，柴

油机制造行业，有零星

供应商纠纷， 风险较

低。

客户28

驱动电机智

能生产线

1,450.55

（1）合同签订30天内支付30%；

（2）预验收合格30日内支付30%；

（3）终验收合格支付30%；

（4）质保金支付10%

注册资本：38.64亿元人

民币，上市公司东风集

团控股， 为央企子公

司，新能源汽车技术行

业，风险较低

客户29

变速箱智能

装配线

1,206.83

（1）方案设计会签完成后，支付20%；

（2）详细图纸会签后,支付30%；

（3）整线预验收合格后发货前，支付30%；

（4）终验收合格后，支付10%；

（5） 终验收合格一年后无质量问题后+发

票，支付10%。

注册资本：1.2亿元人民

币， 汽车变速箱制造

商，目前为中国重汽的

控股子公司

客户30

变速箱智能

装配线

1,006.86

（1）合同生效，当月支付30%；

（2） 设备到齐且无质量问题， 当月支付

30%；

（3）终验收合格，当月支付30%；

（4） 终验收满一年+无重大质量和服务问

题，当月支付10%

注册资本：72.40亿元人

民币，上市公司中国重

汽子公司，发动机制造

行业，风险较低

客户31

动力锂电池

智能生产线

1,103.20

（1）合同签署后支付30%；

（2）发货前+收到预验收报告（如有）支付

30%；

（3） 终验收合格+完成对甲方的技术培训

+修复任何缺陷或瑕疵支付30%；

（4）验收合格满12个月+履行质量保修义

务和售后服务承诺+未发生重大质量问题支付

10%

注册资本：2.35亿美元，

亿纬锂能子公司，动力

电池行业， 仅1起买卖

纠纷诉讼

客户32

混合动力总

成智能装配

线

920.00

（1）合同生效后30日内支付40%；

（2） 所有产品发运至甲方工厂+验收合格

后30个工作日内,支付20%；

（3） 终验收合格后30个工作日内， 支付

30%；

（4）质保验收合格后30个工作日内，支付

10%。

注册资本：5亿元人民

币， 吉利汽车关联公

司， 从事变速器研发，

无公开查询诉讼

合计 34,381.48

由上表可知，公司一年以上应收账款的主要客户为国内大型汽车厂商或核心汽车零部件厂商，多数为国内央企、

国企、大型上市公司，其中客户12、客户23、客户26、客户28、客户29、客户30为央企、国企或其控股子公司，客户19、客

户31为上市公司子公司，客户3、客户20、客户21、客户25、客户27、客户32、客户24为吉利、蜂巢、VINFAST、小鹏、康

明斯、舜驱动力等国内外知名汽车或零部件品牌旗下公司，品牌和信誉在市场上相对较高，经营不存在重大风险，无

需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本期按测算的预期信用损失率计提坏账准备，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2025年6月，中国一汽、东风汽车、广汽集团、吉利汽车、比亚迪、长城汽车、小米汽车等多家汽车整车厂商发布公

告，保障对供应商的付款情况，这将有利于改善公司应收账款较大、账龄较长的情况。

3、分类列示期末应收款项融资明细，说明相关列报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应收款项融资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应收款项融资 明细 2024年末

应收票据 银行承兑汇票 2,417.08

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债权凭证（信e融） 245.00

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债权凭证（迪链） 5,260.02

合计 7,922.10

由上表可知，公司2024年末应收款项融资余额为7,922.10万元，其中，银行承兑汇票（“6+9银行” ）余额为2,

417.08万元，应收账款债权凭证（迪链、信e融）余额为5,505.02万元。

（1）银行承兑汇票（“6+9银行” ）

“6+9银行” 指信用等级相对较高的6家大型商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交通银行）和9家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华夏银

行、中国民生银行、平安银行、兴业银行、浙商银行）。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一金融资产转移》第七条的规定，“企业转移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风险和

报酬的，应当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企业保留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风险和报酬的，应当继续确认该金融资

产” ，银行承兑汇票（“6+9银行” ）的信用风险和延期付款风险很小，背书或者贴现后满足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条件，

相应的银行承兑票据背书或者贴现后终止确认，因此，对于银行承兑汇票（“6+9银行” ），公司管理的业务模式为既

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又以出售该类应收票据为目标。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十八条的规定，“金融资产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应当分

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一）企业管理该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既以收取合同

现金流量为目标又以出售该金融资产为目标。 （二）该金融资产的合同条款规定，在特定日期产生的现金流量，仅为

对本金和以未偿付本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 因此，公司将银行承兑汇票（“6+9银行” ）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列报于应收款项融资。

（2）应收账款债权凭证（迪链、信e融）

迪链及信e融的具体模式如下：

类别 依托平台 关于流转的相关条款 背书转让后是否符合终止确认条件

迪链

深圳迪链科技

有限公司（比

亚迪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成员

企业指定的供

应链信息服务

平台）

迪链供应商信息平台应收账款转让协议中约定：双

方同意，应收账款的转让为无追索权转让，如应收账

款到期未能得到偿付， 或出现应收账款项下基础交

易所对应的基础合同有关的任何纠纷， 受让人对转

单人或转单人的前手（如有）不具有追索权，转单人

亦无义务对应收账款项下债权的实现提供任何保

证。 转让之日起，受让人成为新迪链的持单人，获得

应收账款下的全部权利； 转单人不再享有应收账款

项下的任何权利， 但仍应继续履行该应收账款取得

时所对应基础合同项下的义务和责任。

迪链流转后， 受让人成为新迪链凭证的

持单人，获得应收账款下的全部权利，因

此流转表明已将该项金融资产所有权上

几乎所有风险和报酬转移， 符合终止确

认条件。

信e融

特变电工供应

链金融平台营

运者为三阳丝

路 （霍尔果

斯）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

信e融持有人有权选择对信e融持有到期或发起信e

融交易申请。 信e融交易申请应于信e融核算日（不

含当日）前发出。 一经信e融融资交易申请对应的交

易用户接单，该次申请即不得撤销或变更。若截至信

e融核算日前一自然日， 该信e融交易申请对应的交

易用户未能签收信e融的， 视为该次交易申请失效。

就信e融转让而言， 作为转让方的信e融持有人仅可

以该信e融项下应收账款转让予继受债权人作为被

抵销债权项下的债务履行方式，信e融转让交易用户

应确保被抵销债权具有真实合法交易背景。

根据业务文件， 就债权人之间通过债权

债务抵销的方式受让信e融项下应收账

款债权

的业务安排。 为避免疑义，继受债权

人受让应收账款债权后， 就其所受让的

应收账款债权将生成与之对应的特定编

号的信e融， 载明该继受债权人为信e融

持有人。 因此流转表明已将该项金融资

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风险和报酬转移，

符合终止确认条件。

根据财政部《关于严格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切实做好企业2024年年报工作的通知》（财会〔2024〕26号）的相关

规定，企业因销售商品、提供服务等取得的、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规范票据的“迪链” 、“信e融” 等数字

化应收账款债权凭证，不应当在“应收票据”项目中列示；企业管理“迪链” 、“信e融” 等的业务模式以收取合同现金

流量为目标的，应当在“应收账款” 项目中列示；既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又以出售为目标的，应当在“应收款

项融资”项目中列示。

公司收到迪链、信e融等数字化应收账款债权凭证后，管理的业务模式包括背书转让、保理贴现和持有至到期，即

既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又以出售为目标，背书和保理该项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风险和报酬转移，符合

终止确认条件，因此，将其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在“应收款项融资” 项目

中列报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综上，银行承兑汇票（“6+9银行” ）和应收账款债权凭证在应收款项融资列报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

定。

4、按合同列示采购单、入库单、初验合格凭证、出库单、物流单据、终验合格凭证等关键节点凭证单据是否齐全，

说明是否存在货物控制权未实际转移等提早确认收入的情况。

公司应收账款一年以上的主要合同项目执行各关键节点情况如下：

客户名称 销售内容 合同 采购单 入库单 出库单 发运单

终验合格

凭证

客户3

驱动电机智能生

产线

2022年10

月

2022年10

月

2022年12

月

2023年2

月

2023年2

月

2023年11

月

客户19

动力锂电池智能

生产线

2022年9

月

2022年11

月

2022年12

月

2023年2

月

2023年2

月

2023年9

月

动力锂电池智能

生产线

2021年9

月

2021年10

月

2021年11

月

2022年4

月

2022年4

月

2023年2

月

客户12

变速箱智能装配

线

2022年6

月

2022年10

月

2022年10

月

2023年7

月

2023年7

月

2023年12

月

客户20

动力锂电池智能

生产线

2022年7

月

2022年7

月

2022年8

月

2023年2

月

2023年2

月

2023年8

月

客户21

驱动电机智能生

产线

2021年11

月

2022年2

月

2022年4

月

2022年10

月

2022年10

月

2022年12

月

客户22

发动机智能装配

线

2021年6

月

2021年12

月

2022年3

月

2022年7

月

2022年7

月

2023年2

月

客户23

驱动电机智能生

产线

2022年3

月

2022年11

月

2023年1

月

2023年5

月

2023年5

月

2023年10

月

客户24

驱动电机智能生

产线

2022年4

月

2022年6

月

2022年6

月

2023年4

月

2023年4

月

2023年9

月

客户25

动力锂电池智能

生产线

2022年5

月

2022年6

月

2022年7

月

2022年10

月

2022年10

月

2023年3

月

客户26

发动机智能装配

线

2021年12

月

2022年1

月

2022年2

月

2022年6

月

2022年6

月

2023年5

月

发动机智能装配

线

2022年4

月

2022年7

月

2022年9

月

2023年6

月

2023年6

月

2023年10

月

客户27

发动机智能装配

线

2021年10

月

2022年1

月

2022年6

月

2023年1

月

2023年1

月

2023年6

月

客户28

驱动电机智能生

产线

2022年6

月

2022年6

月

2022年7

月

2023年2

月

2023年2

月

2023年12

月

客户29

变速箱智能装配

线

2017年4

月

2017年8

月

2017年11

月

2018年9

月

2018年9

月

2018年11

月

客户30

变速箱智能装配

线

2021年7

月

2021年12

月

2022年1

月

2022年5

月

2022年5

月

2023年6

月

客户31

动力锂电池智能

生产线

2022年6

月

2022年6

月

2022年8

月

2022年12

月

2022年12

月

2023年3

月

客户32

混合动力总成智

能装配线

2022年6

月

2022年6

月

2022年11

月

2023年3

月

2023年3

月

2023年7

月

注：上表中采购单、入库单为对应该项目进行批量采购的样本

（1）公司部分项目合同签订后会进入较长的设计阶段，所以部分项目会在签订合同后3至4个月才开始采购；

（2）公司部分项目入库至出库周期较短的原因系该项目主要是机械件集成的产品（电子元器件类材料较少），

如机器人、集尘器和吸尘器等，安装完毕通电后简单测试就可以发货；

（3）客户21的项目从发货至验收周期较短的原因系客户至厂内预验收时，跑件效果良好，在厂内进行了充分的

功能及专项技术预验收，预验收后即发货，因此项目较快地完成了设备现场组装及项目终验收。

公司上表各项目自合同签订至项目终验收关键节点完整，自合同签订、项目原材料采购、发运、客户验收等各重

要节点不存在异常，不存在货物控制权未实际转移等提早确认收入的情况。

二、持续督导机构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了解、评价并测试公司的信用政策及与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相关的内部控制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

2、分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会计估计的合理性，包括确定应收账款组合的依据、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判断等；

3、通过分析公司应收账款的账龄和客户信誉情况，并检查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评价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

的合理性；

4、检查公司坏账准备计提表，检查计提方法是否按照坏账政策执行；重新计算坏账准备计提金额是否准确；

5、通过企查查网站查询主要客户信息，了解主要客户的设立时间、注册资本、主营业务、股权结构等基本情况；

6、检查长账龄应收账款项目的合同、运输单、验收单、期后回款等情况，分析长账龄项目的付款政策、客户信用及

坏账准备的计提情况；

7、检查应收款项融资的分类和列报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8、分项目抽样检查合同、采购单、入库单、发货申请单、物流单据、终验报告等关键节点凭证，核实公司是否已按

正确时点确认收入。

（二）核查意见

1、公司补充说明了一年以上应收账款对应的主要客户和订单的相关信息；

2、公司一年以上应收账款的主要客户包括央企、国企及其子公司、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及国内外知名汽车或

零部件品牌旗下公司，品牌和信誉在市场上相对较高，预计客户具备回款能力，未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具有合理性；

3、公司应收款项融资相关列报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4、通过检查公司各应收账款一年以上的主要项目各项目执行节点的单据和验收单据，确认上述项目不存在货

物控制权未实际转移等提早确认收入的情况。

三、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设计和执行了相关程序，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执行的主要程序如下：

1、了解、评价并测试公司的信用政策及与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相关的内部控制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

2、分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会计估计的合理性，包括确定应收账款组合的依据、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判断等；

3、通过分析公司应收账款的账龄和客户信誉情况，并执行应收账款检查期后回款情况，评价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计提的合理性；

4、分析计算公司应收账款周转天数，结合合同约定的信用期限，比较前期坏账准备计提数和实际发生数，分析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5、获取公司坏账准备计提表，检查计提方法是否按照坏账政策执行；重新计算坏账准备计提金额是否准确。

6、通过天眼查网站查询主要客户信息，了解主要客户的设立时间、注册资本、主营业务、股权结构等基本情况；

7、检查长账龄应收账款项目的合同、运输单、验收单、期后回款等情况，分析长账龄项目的付款政策、客户信用及

坏账准备的计提情况；

8、检查应收款项融资的分类和列报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9、分项目抽样检查合同、采购单、入库单、物流单据、终验报告等关键节点凭证，核实公司已按正确时点确认收

入。

基于执行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

1、公司补充说明了一年以上应收账款对应的主要客户和订单的相关信息；

2、公司一年以上应收账款的主要客户包括央企、国企及其子公司、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及国内外知名汽车或

零部件品牌旗下公司，品牌和信誉在市场上相对较高，预计客户具备回款能力，未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具有合理性；

3、公司应收款项融资相关列报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4、通过检查公司各应收账款一年以上的主要项目各项目执行节点的单据和验收单据，确认上述项目不存在货

物控制权未实际转移等提早确认收入的情况。

问题5、关于供应商与采购情况

2024年公司采购额18.44亿元，同比增长61%；预付账款1.61亿元，同比减少22%；应付账款6.25亿元，同比增长

20%；应付票据1.86亿元，同比增长17%。

请公司：（1）分别列示2022-2024年前五大供应商、预付供应商的名称、采购内容、采购金额及占比、采购物资交

付进度、关联关系；（2）结合营业收入、在手订单金额、新签订单金额变动趋势，说明在营业收入下滑、原材料需求减

少的背景下，采购规模未同步收缩的合理性；（3）按付款方式列示2022-2024年采购支付情况，说明采购增速是否与

应付款项、预付款项变动趋势相匹配，付款周期是否较前期存在较大差异，并结合公司付款政策，说明大额预付款结

算的商业必要性，是否符合行业惯例；（4）核查公司关联方及其他利益相关方是否与公司供应商存在非经营性资金

往来。 若存在，列示往来方具体情况、金额、发生时间及原因。

回复：

一、公司说明

1、分别列示2022-2024年前五大供应商、预付供应商的名称、采购内容、采购金额及占比、采购物资交付进度、关

联关系。

（1）公司近三年前五大供应商和前五大预付供应商情况

1）前五大供应商情况

2024年度，公司同一控制合并口径下前五大供应商的采购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采购金额

占采购总额比

例%

主要采购内容

采购物资交付

进度

关联关系

1

沈阳艾米特科技有限

公司

20,922.91 11.35

工业控制自动化产

品，伺服电机类、网关

类等

已到货 否

2

江苏速利博科技有限

公司

11,698.70 6.34 拧紧设备 已到货 否

3

镭博 (无锡)科技有限

公司

8,233.87 4.47 通快激光设备 已到货 否

4

ABB� Asea� Brown�

Boveri�Ltd

6,398.21 3.47 工业机器人 已到货 否

5 西门子股份公司 6,343.87 3.44

工业控制自动化产

品，如PLC类、低压类

等

已到货 否

合计 53,597.56 29.07 / / /

2023年度，公司同一控制合并口径下前五大供应商的采购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采购金额

占采购总额比

例%

主要采购内容

采购物资交付

进度

关联关系

1

沈阳艾米特科技有

限公司

12,469.06 10.86

工业控制自动化产

品，伺服电机类、网关

类等

已到货 否

2

海南镁博科技有限

公司

7,131.72 6.21

视觉产品、 电缸产品

等

已到货 否

3 西门子股份公司 4,629.14 4.03

工业控制自动化产

品，如PLC类、低压类

等

已到货 否

4

大连现代发动机工

艺装备有限公司

4,042.47 3.52 输送辊道（标准） 已到货 否

5

阿特拉斯·科普柯(上

海)贸易有限公司

2,839.86 2.47

工业拧紧轴、 拧紧枪

等拧紧设备

已到货 否

合计 31,112.25 27.11 / / /

2022年度，公司同一控制合并口径下前五大供应商的采购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采购金额

占采购总额比

例%

主要采购内容

采购物资交付

进度

关联关系

1

西门子（中国）有限

公司

8,661.04 6.28

工业控制自动化产

品，如PLC类、低压类

等

已到货 否

2

广州汉东工业自动

化装备有限公司

5,163.01 3.74 活连分装线设备 已到货 否

3

广州威科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1

4,358.76 3.16 辊道等输送设备 已到货 否

广东威科智能装备

有限公司

4

库卡机器人（上海）

有限公司

3,925.14 2.84 工业机器人 已到货 否

5

大连现代发动机工

艺装备有限公司

3,658.69 2.65 辊道等输送设备 已到货 否

合计 25,766.65 18.67 / / /

注：广东威科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与广州威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合并统计交易金额

2）前五大预付供应商情况

公司2024年末预付账款前五大供应商采购情况及截至2025年4月30日采购物资交付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预付账款余

额

占预付总额

比例%

当期采购金额 采购内容

采购物资交付

进度

关联关

系

1

沈阳艾米特科技有限

公司

2,101.71 13.07 20,922.91

工业控制自动

化产品，如伺服

电机类、网关类

等

已 到 货 ：1,

492.21；

未 到 货 ：

609.50

否

2

杜尔涂装系统工程

（上海）有限公司

1,789.92 11.14

44.66

（注1）

涂装清洗设备 部分到货 否

3

上海泓博自动化设备

有限公司

1,770.42 11.01

-

（注2）

辊筒线托盘 部分到货 否

4

海南镁博科技有限公

司

1,509.02 9.39 6,026.06

视觉产品、电缸

产品等

已 到 货 ：1,

440.26

未 到 货 ：

68.76

否

5

Flex� Link� Systems�

Limited

1,386.30 8.62

581.06

（注3）

输送设备 已到货 否

合计 8,557.37 53.23 27,574.69 / / /

注1：2024年9月，公司与供应商签订单笔采购合同金额8,949.60万元（含税），所涉采购合同于2024年度均未到

货，因此当期采购金额较小。 公司向供应商采购电芯涂装清洗设备3条产线，其中1条产线截至目前已到货。

注2：2024年，公司与供应商签订2笔采购合同合计金额2,967.38万元（含税），所涉采购合同于2024年度均未到

货，因此当期采购金额为较少。 公司向供应商采购产线托盘，2025年目前已到货数量占总数的25%。

注3：2024年8月，公司与供应商签订单笔采购合同金额594.87万欧元，所涉采购合同于2024年度到货均未到货，

因此2024年度采购金额较少。 公司向供应商采购产线柔性辊道输送设备，2025年目前已到货占总数超60%。

公司2023年末预付账款前五大供应商采购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预付账款

余额

占预付总

额比例%

2023年度采

购金额

2024年度采

购金额

采购内容

采购物资交

付进度

关联

关系

1

建发（成都）有限

公司

2,420.72 11.76 823.20 2,676.63

加热设备、汇

想项目整机

外包等

已到货 否

2

沈阳艾米特科技有

限公司

1,598.95 7.77 12,469.06 20,922.91

工业控制自

动化产品，如

伺服电机类、

网关类等

已到货 否

3

江苏速利博科技有

限公司

1,369.31 6.65 1,415.45 11,698.70

整机设备外

包外包、拧紧

设备

已到货 否

4

大连现代发动机工

艺装备有限公司

485.42 2.36 4,042.47 5,143.57

输送辊道（标

准）

已到货 否

5

DAIFUKU�

AMERICA�

CORPORATION

382.67 1.86 - 1,788.39 AGV小车 已到货 否

合计 6,257.07 30.40 18,750.18 42,230.20 / / /

公司2022年末预付账款前五大供应商采购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预付账款

余额

占预付总

额比例%

2022年度采

购金额

2023年度采

购金额

采购内容

采购物资交

付进度

关联

关系

1

沈阳艾米特科技有

限公司

1,376.28 11.89 1,236.58 12,469.06

工业控制自

动化产品，如

伺服电机类、

网关类等

已到货 否

2

库卡机器人 （上

海）有限公司

688.43

（注）

5.95 3,925.14 532.75 工业机器人 已到货 否

3

上海希腾电子信息

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671.97 5.80 343.61 644.28 伺服压机 已到货 否

4

阿特拉斯·科普柯

（上海） 贸易有限

公司

508.88 4.40 3,568.39 2,839.86 拧紧设备 已到货 否

5

西门子 （中国）有

限公司

424.66 3.67 8,661.04 4,629.14

工业控制自

动化产品，如

PLC类、低压

类等

已到货 否

合计 3,670.22 31.71 17,734.76 21,115.09 / / /

注：库卡机器人（上海）有限公司2022年末预付账款余额中包含了已到货、未收到发票对应税额141.73万元。

（2）公司近三年前五大供应商和前五大预付供应商情况分析

公司近三年前五大供应商和前五大预付供应商基本情况如下：

编号 公司名称 实际控制人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基本情况

1

西门子（中国）有

限公司

西门子股份公司

1994 年 10

月6日

90,000万欧元

是世界最大的电气工程和电子公

司之一， 公司主要采购其电气类

材料

2

广州汉东工业自动

化装备有限公司

邓勇

2012 年 11

月30日

6,000万元

国内自动化、 柔性化生产线制造

商， 公司主要向其采购活连分装

线设备

3

广州威科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

罗三弟

2005年5月

12日

5,000万元

国内智能物流系统制造商， 公司

主要向其采购辊道等输送设备

广东威科智能装备

有限公司

2019年 6月

6日

8,000万元

4

库卡机器人 （上

海）有限公司

美的集团

2011年 3月

7日

1,800万元

世界知名工业机器人品牌， 公司

主要向其采购机器人

5

大连现代发动机工

艺装备有限公司

张国源

1998年 5月

28日

58万元

国内发动机等汽车零部件装备制

造公司， 公司主要向其采购辊道

等输送设备

6

阿特拉斯·科普柯

（上海） 贸易有限

公司

阿特拉斯·科普柯

（中国）投资有限公

司

1999年2月3

日

1,305万美元

世界知名拧紧工具制造商， 公司

主要向其采购拧紧设备

7

ABB�Asea�Brown�

Boveri�Ltd

ABB� Asea� Brown�

Boveri�Ltd

1987年8月

30,684万瑞士 法

郎

世界知名工业机器人制造商，公

司主要向其采购工业机器人

8

杜尔涂装系统工程

（上海）有限公司

Durr�Systems�AG

2004年3月

1日

268万美元

世界知名涂装设备供应商， 公司

主要向其采购涂装清洗设备

9

上海泓博自动化设

备有限公司

朱小洪

2015 年 10

月30日

500万元

国内托盘等自动化设备产品供应

商， 公司主要向其采购辊筒线托

盘

10

上海希腾电子信息

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岳永铮

2000 年 11

月15日

500万元

国内压机等汽车自动化装备产品

供应商， 公司主要向其采购伺服

压机

11

Flex� Link�

Systems�Limited

Flex�Link�Systems�

Limited

1984年 7月

12日

未披露

Flexlink是全球领先的输送机制

造商， 公司主要向其采购输送设

备

12

建发（成都）有限

公司

建发股份

2012 年 10

月10日

10,000万元

为大型国企上市公司建发股份的

子公司， 公司主要向其采购加热

设备、汇想项目整机外包等

13

DAIFUKU�

AMERICA�

CORPORATION

日本大福库股份有

限公司

1983年2月 未披露

世界知名物流设备供应商， 公司

主要向其采购AGV小车

14

沈阳艾米特科技有

限公司

刘祥力

2016年 3月

3日

1,500万元

西门子等品牌产品代理商， 公司

主要向其采购工业控制自动化产

品

15

江苏速利博科技有

限公司

张丽霞

2022年 8月

19日

1,000万元

阿特拉斯等品牌代理商， 公司主

要向其采购拧紧设备、 整机设备

等

16

海南镁博科技有限

公司

刘彦平

2021年 3月

25日

100万元

康耐视、基恩士等产品代理商，公

司主要向其采购视觉产品、 电缸

产品等

17

镭博（无锡）科技

有限公司

王富力

2024年1月

25日

500万元

通快产品代理商， 公司主要向其

采购通快激光设备

上表中公司的主要供应商大部分为国内外知名品牌设备供应商或具备较强资金实力或生产能力的供应商， 少数供

应商存在注册资本低、成立时间短且公司向其采购金额较大的情况，主要包括沈阳艾米特科技有限公司、江苏速利

博科技有限公司、海南镁博科技有限公司和镭博（无锡）科技有限公司4家，该4家供应商均为国际品牌设备的代理

商，代理品牌包括西门子、阿特拉斯、基恩士、康耐视、通快等。

1）核查情况

针对该四家公司，为验证公司向其采购的真实性和价格公允性，进行了专项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针对沈阳艾米特科技有限公司、江苏速利博科技有限公司、海南镁博科技有限公司和镭博（无锡）科技有限公司

在2022年至2024年近三年内发生的采购，分别抽取样本进行核查和分析。上述4家供应商均为公司代理商，沈阳艾米

特科技有限公司所代理销售的产品主要包括通快、西门子、APEX等国际大品牌产品，品牌和产品类型较多，包括激

光设备、工业控制自动化产品，伺服电机类、网关类等；江苏速利博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代理阿特拉斯、马波斯、西刻标

识等国际品牌拧紧设备、测量设备等产品以及部分国内零部件和产线整机外包业务；海南镁博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代

理基恩士、康耐视等国际品牌产品以及滴漆机、涂胶机、隧道炉等设备；镭博（无锡）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代理通快品牌

的激光设备。

针对上述4家供应商抽取的样本，检查样本的采购需求任务单、询比价资料、合同、发票、到货签收单、领料单等，

并取得了部分样本所对应的供应商从其采购渠道进货的合同和发票。

①采购真实性和完整性验证

将项目需求与采购需求任务单进行比对，核查采购的合理性。 抽样检查询比价资料，结合相关资料内容、日期核

查其合理性、完整性、一致性。 查看采购询比价资料，核查采购价格合理性。 检查采购合同、发票，货签收单、领料单，

核对相关单据日期、内容是否与业务需求匹配、是否符合交易逻辑、是否存在异常情况。 同时，上述供应商提供了部

分样本所对应的上游进货合同、发票，验证其业务的真实性、合理性。 经检查，公司不存在采购内容与业务无关、单据

日期和内容矛盾、各凭证物料清单不一致、到货单或领料单缺失、采购到领用流程不完整等异常情况，对于供应商提

供的部分上游进货合同和发票，亦不存在异常或矛盾情况。

②采购公允性

对于公允性的验证，主要通过公司在采购时询比价资料进行对比分析。 除极少数采购渠道单一的产品，公司采

购均进行调研和询比价。 对于国际品牌的产品采购，公司会向该品牌厂家和代理商分别询价，获取报价信息；对于其

他非国际品牌的产品或者整机外包业务，会向国内不同厂家和供应商进行询价。 对所选取样本不同供应商的报价文

件进行检查、比对物料清单和单价情况，复核其采购公允性。 经检查，公司从该4家的采购均存在一定的价格优势，不

存在明显高价或过分低价购买同类产品的情况，具有商业合理性。

通过对上述4家代理商采购样本过程文件的核查，验证公司采购需求真实存在、作价公允。

此外，持续督导机构会同年审会计师检查了公司实际控制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实际控制人配偶和成

年子女、公司内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主体2022年至2024年的银行流水，均未发现通过供应商或其他方式占

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2）对该4家供应商存在预付款的原因

公司从上述4家代理商采购的内容主要为国际品牌的设备产品，通常代理商在与公司签订合同后再通过其他渠

道进货，设备价值一般较高，因此公司按设备类市场惯例在采购时与代理商约定向其支付部分预付款，预付款支付

时点通常约定为签订合同后和发货前。

以公司向沈阳艾米特科技有限公司采购的通快激光清洗系统为例，公司与沈阳艾米特科技有限公司于2024年7

月17日签署合同从其采购不同型号的激光清洗系统17套，合计金额3,330.52万元，用于公司“沃尔沃项目” 。 约定合

同签订后支付30%的预付款，发货前支付剩余70%款项。 2024年7月25日沈阳艾米特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同从其上

游渠道采购公司所需求的17套激光清洗系统，并约定合同签订后支付30%的预付款，发货前支付剩余70%款项。因此

公司向其支付预付款项符合该等业务交易惯例，具有商业合理性。

此外，根据公司就该笔业务向第三方通快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询价的情况，通快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的报价

高于沈阳艾米特科技有限公司，且支付条件需在签订合同后即支付70%的货款，发货前支付剩余30%，更为苛刻。 因

此公司从沈阳艾米特科技有限公司采购该批设备不仅具有价格优势，资金周转压力也更小，具有商业合理性。

因此，公司存在向代理商采购产品具有较大金额预付款项情形，具有商业合理性。

2、结合营业收入、在手订单金额、新签订单金额变动趋势，说明在营业收入下滑、原材料需求减少的背景下，采购

规模未同步收缩的合理性。

2022年-2024年采购规模、营业收入、新签订单及各年末在手订单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度 同比变动比例 2023年度 同比变动比例 2022年度

采购规模 184,401.88 60.65% 114,783.00 -16.84% 138,023.94

营业收入 180,733.59 -9.86% 200,503.93 28.06% 156,571.17

新签订单 154,065.76 -48.40% 298,584.00 54.51% 193,242.22

在手订单金额 405,272.50 -3.78% 421,212.30 34.48% 313,213.67

注：采购规模为入库口径的原材料采购总金额，营业收入为主营业务收入，在手订单指项目金额在500万元以上

的在手订单，新签订单指项目金额在500万元以上的新签订单。

公司2022年至2024年采购金额分别为138,023.94万元、114,783.00万元、184,401.88万元，2023年度采购金额

比2022年下降了16.84%，而2024年度采购金额较上年度增长60.65%；2022年-2024年项目金额在500万元以上的新

签订单合计金额分别为193,242.22万元、298,584.00万元、154,065.76万元，2023年新签订单金额大幅上升而2024

年新签订单大幅下降，公司采购金额的变化与新签订单金额变化不一致，主要原因分析如下：

公司项目执行周期较长，一般需要一年以上的周期，而项目的各项投入在项目执行周期内分布不平衡，具体表现

如下：项目合同签订的前三个月为项目详细规划、研发设计、图纸会签时间，绝大部分的直接材料投入于外购件和定

制加工件的采购时开始，项目预验收前结束，投入周期一般集中在项目合同签订后4个月至7个月期间，因此公司订

单签订的时间会影响公司历年年度采购的金额， 一般而言公司当年的采购金额受到公司前一年度第四季度签单规

模以及当年一、二季度的签单规模的影响较大。 公司最近三年采购对应各年订单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 2023年 2022年

历年新签订（500万以上） 154,065.76 298,584.00 193,242.22

采购金额

2024年 2023年 2022年

2021年度新签订单采购 37.48 599.44 42,412.19

2022年度新签订单采购 956.56 21,481.93 81,678.73

2023年度新签订单采购 119,998.84 78,345.20 578.79

2024年度新签订单采购 44,488.98 542.99 0.00

常用件采购（注1） 7,196.28 7,219.11 8,704.99

期后项目采购（注2） 4,086.61 0.00 0.00

研发采购 2,095.42 2,832.77 1,247.33

在建工程采购（注3） 3,719.34 562.54 429.00

其他采购（注4） 1,822.37 3,199.01 2,972.91

合计 184,401.88 114,783.00 138,023.94

注1：公司常用件采购主要包括各项目常用的零部件，不针对项目专项采购，采购规模整体稳定，2022年常用件

采购金额较大主要因疫情期间部分原材料价格上涨。

注2：公司2024年针对期后项目采购金额较大，为项目的预先投入采购，其中3,077.77万元的采购已经于2025年

1月签定销售合同。 存在这种情况主要因客户对项目周期要求提高，为满足客户需求对拟开展项目在签订合同前预

先投入。

注3：公司采购用于在建工程的主要用于建设检测实验室、专项技术实验室、工艺实验室等

注4：其他采购包括2021年以前订单采购、客户需要的备品备件、质保期内项目维护等采购的原材料。

公司2022年采购的主要金额对应于2021年新签订单4.2亿元，对应于2022年新签订单8.17亿元；公司2023年采

购的主要金额对应于2022年新签订单2.15亿元，对应于2023年新签订单7.83亿元；公司2024年采购的主要金额对应

于2023年新签订单12.00亿元，对应于2024年新签订单4.45亿元。

由上表可以看出，公司2023年采购金额与上一年度有所下滑，一方面是由于当年采购用于前一年度订单的金额

有所下滑，一方面虽然2023年度新签订单金额很大，但当年采购用于当年新签订单生产的金额较小，仅为7.83亿元。

2024年虽然新签订单金额较2023年度有所下滑，但2024年度采购有12.00亿元是用于2023年新签订单生产的，这一

方面是因为公司2023年第四季度新签订单规模较大，根据项目投产的时间，采购主要发生在2024年，另一方面公司

在2023年第二季度签订的合同金额为9.91亿元的沃尔沃项目大部分采购发生在2024年度， 该项目在2023年和2024

年度采购金额分布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 2023年

合同金额 - 99,100.00

采购额 53,985.86 28,619.83

该项目对公司采购与新签订单跨年度变化造成的影响较大。

公司采购规模变化主要受新签订单签订时间及项目前期详细规划、 研发设计、 图纸会签时间的完成进度影响。

公司2022年到2024年采购金额一方面受到2021年到2024年历年新签订单季度分布波动导致的对应采购发生年度

的变化，另一方面2023年签订的沃尔沃项目单项目规模较大且采购主要发生于2024年，导致了2024年与2023年之

间采购金额与签单规模的错配。

2022年至2024年，公司营业收入的复合增长率为7.44%，在手订单的复核增长率为13.75%，采购规模的复合增

长率为15.59%。 由于公司项目具有长周期特点，采购规模变动与收入规模变动之间存在时间上的不一致情形；采购

规模的变动与在手订单执行关系更为紧密， 采购规模的复合增长率与在手订单近三年复合增长率变动趋势保持一

致。

综上所述，公司采购规模的变化具有合理性。

3、按付款方式列示2022-2024年采购支付情况，说明采购增速是否与应付款项、预付款项变动趋势相匹配，付款

周期是否较前期存在较大差异，并结合公司付款政策，说明大额预付款结算的商业必要性，是否符合行业惯例。

公司2022年-2024年采购规模及各年末应付账款、预付款项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2024年度/

2024年12月31日

2023年度/

2023年12月31日

2022年度/

2022年12月31日

采购规模 184,401.88 114,783.00 138,023.94

应付账款余额 62,544.80 51,939.94 61,427.94

预付款项余额 16,074.37 20,578.97 11,577.14

公司2022年-2024年采购金额分别为138,023.94万元、114,783.00万元、184,401.88万元，2024年度采购金额

大幅增加主要系2023年度采购规模与当年新签订单规模差异较大，大部分直接材料投入集中在2024年度发生，具体

原因详见本问题第2问回复。

公司采购规模的统计主要为入库口径，即当年采购规模为当年原材料入库金额，当部分存在预付的原材料入库

后，公司根据采购物资的价值计入存货科目，同时冲减相应预付账款，根据剩余应支付的金额贷记应付账款。 该等情

况将会导致期末，预付款项减少，同时应付款项增加。

2023年与2022年相比，采购规模下降，同时预付款项余额上升，应付款项余额下降，主要系当期采购的部分物资

尚未到货办理入库；2024年与2023年相比，采购规模上升，同时预付款项余额下，应付款项余额上升，主要系当期采

购的物资大部分已经到货并入库。 应付款项余额与预付款项余额变动与当年采购入库规模的变化趋势相匹配。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最近三年各年末预付款项及各年度采购金额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 预付款项 采购规模

期末预付款项余额

占当期采购规模的比例（%）

证券简

称

2024年末 2023年末 2022年末 2024年度 2023年度 2022年度 2024年度 2023年度 2022年度

先惠技

术

9,014.37 1,468.41 4,664.91

158,

743.72

142,

790.70

128,

017.28

5.68 1.03 3.64

巨一科

技

12,240.97 12,679.97 16,647.30

272,

463.14

256,

903.90

320,

282.04

4.49 4.94 5.20

先导智

能

40,571.35 27,530.15 37,028.97

615,

125.73

1,151,

573.73

1,197,

688.12

6.60 2.39 3.09

天永智

能

3,187.66 4,422.22 7,126.37 26,482.84 20,754.35 28,235.83 12.04 21.31 25.24

三丰智

能

9,386.28 21,031.32 28,037.88

148,

362.95

217,

693.03

128,

970.58

6.33 9.66 21.74

平均值 7.03 7.86 11.78

豪森智

能

16,074.37 20,578.97 11,577.14

184,

401.88

114,

783.00

138,

023.94

8.72 17.93 8.39

注：可比上市公司数据来自于各可比上市公司披露的年度报告

2022年至2024年，公司各期末预付款项余额占当期采购总额的比重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相比，无重大差异。

其中，先惠技术、巨一科技和先导智能预付款项余额占当期采购总额比重低于公司，天永智能占比高于公司，三丰智

能在2022年度占比相对较高。 整体而言，各上市公司都有较大规模的预付款项，且存在一定波动，从历年平均值来

看，公司的预付款项余额水平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无重大差异。 公司产品属于大型成套设备，生产产品所需要的

原材料主要包括机械类、电气类等设备原材料，亦属于设备类行业，对设备类产品采购支付一定金额的预付款项符

合行业惯例。 预付款项一方面便于供应商的资金周转以如期交货，另一方面也是供应商避免承受因采购而先行投入

但无法收回风险的考量，具有商业合理性。

综上所述，公司大额预付款结算与业务经营情况相符，具有合理性，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不存在重大差异。

4、核查公司关联方及其他利益相关方是否与公司供应商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往来。 若存在，列示往来方具体情

况、金额、发生时间及原因。

根据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实际控制人的配偶和成年子女、公司内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等公司主要关联方提供的2022年至2024年的银行流水， 上述主要关联方中， 与公司供应商存在资金往来的情况如

下：

（1）大连豪森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日期 对手方 流入 支出

2024.6.6 大连宝明机械有限公司 - 0.13

2024.6.3 大连宝明机械有限公司 - 11.83

2023.1.10 北方科览电气(北京)有限公司 - 10.00

2023.1.6 大连赛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2.00

2023.1.6 大连佳博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 1.00

2023.1.6 大连博菱自动化有限公司 - 9.55

2022.12.30 大连万鸿科技有限公司 - 18.00

合计 - 52.51

1）大连豪森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大连豪森今日自动化有限公司

大连豪森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豪森投资”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同时亦为公司的股

东。豪森投资曾经控制大连豪森今日自动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森今日” ），是豪森今日的控股股东。因豪森今日

经营不善，2021年，豪森投资将其持有豪森今日的股权转让。

2）豪森投资与公司供应商发生资金往来的原因

豪森今日的主营业务为电子行业、简单汽车零部件等产品的自动化生产设备的生产、销售，其主营业务与公司主

营业务存在相似之处，因此其供应商与公司供应商存在部分重合的情形。 因豪森今日经营不善，目前已经成为失信

被执行人，无法支付所欠供应商款项，豪森投资代豪森今日支付上表供应商所欠款项。

3）公司向上表供应商资金支付情况

上表中各公司均为公司的供应商，公司2022年至2024年向各供应商支付货款的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年份 供应商 支付金额

2024年

北方科览电气(北京)有限公司 277.97

大连宝明机械有限公司 6.50

大连博菱自动化有限公司 16.67

大连佳博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388.41

大连赛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65.43

大连万鸿科技有限公司 131.70

2023年

北方科览电气(北京)有限公司 669.09

大连宝明机械有限公司 27.63

大连博菱自动化有限公司 0.85

大连佳博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154.64

大连赛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43.80

大连万鸿科技有限公司 265.55

2022年

北方科览电气(北京)有限公司 764.65

大连宝明机械有限公司 45.59

大连博菱自动化有限公司 20.76

大连佳博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85.72

大连赛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735.86

大连万鸿科技有限公司 467.54

公司向供应商支付的款项均为采购业务货款，三年内，公司与各供应商持续存在业务关系，与豪森今日和豪森投

资之间的资金往来无关。

（2）海南数合道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日期 对手方 流入 支出 交易内容

2024.10.24 广州英智设计服务有限公司 - 0.35 电源线

2024.9.2 海南镁博科技有限公司 0.35 - 电源线

2024.9.5 广州英智设计服务有限公司 - 12.51 读码器

2024.9.5 沈阳爱克西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 56.35 电源线、读码器

2024.8.28 海南镁博科技有限公司 70.95 - 电源线、读码器

2024.8.26 广州英智设计服务有限公司 5.38 网线

2024.8.26 广州英智设计服务有限公司 2.27 读码器

2024.8.26 沈阳爱克西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 57.02 扫描枪线缆、扫码枪

2024.8.26 广州英智设计服务有限公司 - 11.44

以太网通讯卡板、 软件授

权

2024.8.5 海南镁博科技有限公司 7.81 - 网线、读码器

2024.7.17 海南镁博科技有限公司 11.67 -

以太网通讯卡板、 软件授

权

2024.6.7 海南镁博科技有限公司 58.16 - 扫描枪线缆、扫码枪

2024.4.17 广州英智设计服务有限公司 - 0.50 网线

2024.4.16 海南镁博科技有限公司 0.51 - 网线

2024.2.28 广州英智设计服务有限公司 - 0.70 读码器电源线

2024.2.28 海南镁博科技有限公司 0.70 - 读码器电源线

合计 150.15 146.52

海南数合道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赵方灏控制的公司，成立于2023年12月，2024年与公司的供应商海

南镁博科技有限公司、广州英智设计服务有限公司和沈阳爱克西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存在资金往来，主要因海南数

合道科技有限公司从广州英智设计服务有限公司和沈阳爱克西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采购电源线、通讯卡板、读码器

等销售给海南镁博科技有限公司，相关业务仅发生于2024年，产生交易的原因系赵方灏拟通过在海南崖州科技城设

立并经营公司的方式取得在当地购置房产的资格。自2024年11月起，海南数合道科技有限公司至今再未与公司供应

商发生往来。

上表中，海南镁博科技有限公司和沈阳爱克西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为公司的供应商，2024年公司对海南镁博科

技有限公司和沈阳爱克西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支付货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供应商 支付金额

海南镁博科技有限公司 8,487.92

沈阳爱克西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219.82

公司向供应商支付的款项均为采购业务货款， 与海南数合道科技有限公司与上述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无

关。

（3）海南久华智林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日期 对手方 流入 支出 交易内容

2024.2.27 广州英智设计服务有限公司 - 0.81 变频器

2024.2.27 沈阳艾米特科技有限公司 0.83 - 变频器

合计 0.83 0.81

海南久华智林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张继周控制的公司，成立于2023年12月，2024年与公司的供应商

广州英智设计服务有限公司和沈阳爱克西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存在资金往来， 主要因从广州英智设计服务有限公

司购置变频器并销售给沈阳艾米特科技有限公司，交易规模较小。 除该笔往来外，海南久华智林科技有限公司再未

与公司供应商发生往来。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公司内部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与公司供应商及其股东

发生非经营性往来。

（4）相关声明和承诺

公司2022年至2024年历年前十大供应商中，除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和马波斯（上海）测量设备科技有限公

司外，均出具了与公司及其子公司、公司关联自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的声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内部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出具承诺，与公司供应商不存在关联关系，且其本人、亲属、

本人或亲属控制的企业不存在为公司承担成本或带点费用的情形，与公司及其关联方、公司客户、公司供应商不存在

利益输送的情形，如承诺有不实情况，愿意无条件承担相关责任。

公司实际控制人董德熙、赵方灏和张继周出具承诺，如因公司关联方及其他利益相关方与供应商存在关联关系

和非经营性资金往来并产生风险，由其本人承担经济补偿义务。

二、持续督导机构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获得公司最近三年采购明细和预付款项余额明细表，检查公司供应商和预付供应商清单；

2、通过企查查等网站对主要供应商信息进行外部核查，了解主要供应商的设立时间、注册资本、主营业务、股权

结构等基本情况。 核查其与公司、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人员等是否存在关联关系；选取沈阳艾米特科技有限公司、江

苏速利博科技有限公司、海南镁博科技有限公司和镭博（无锡）科技有限公司4家代理商近三年采购样本，核查样本

对应的合同、发票、采购任务、询比价信息、到货单、领料单以及部分样本对应代理商从其上游渠道的采购合同和发

票，验证交易的真实性和作价的公允性；

3、检查公司在手订单、新签订单及的对应的采购金额，分析复核在手订单与采购额的匹配性；

4、分析公司最近三年采购规模变化和公司各期末应付款项、预付款项的匹配情况，并与同行业上市公司进行对

比分析；

5、核查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实际控制人的配偶和成年子女、公司内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银行流水；获取前述相关人员或主体与公司供应商之间不存在非经营性往来的声明以及承诺函；获取公司主要

供应商与公司关联方之间不存在非经营性往来的声明；

6、与有关人员进行访谈，了解具体情况；检查与公司供应商存在资金往来的关联方的交易合同、发票凭证和资

金流水资料。

（二）核查意见

1、公司已经补充列示2022年至2024年前五大供应商、预付供应商相关采购信息；经过对注册资本低、成立时间

短且公司向其采购金额较大的少数供应商的采购抽样核查，其交易真实性和作价公允性不存在异常情况，且支付采

购预付款具有商业合理性；

2、公司采购规模的变化与公司的业务模式有关，受到项目合同签订时间、项目执行周期、项目集中采购时间等

因素的影响，2024年度公司营业收入有所下滑，但采购规模未下降具有合理性；

3、公司采购的变化与应付款项、预付款项变动趋势相匹配，付款周期，与同行业上市公司比较无重大差异，公司

大额预付款结算与业务经营情况相符，具有合理性；

4、根据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实际控制人的配偶和成年子女、公司内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提

供的银行流水和声明，上述公司主要关联方中大连豪森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海南数合道科技有限公司和海南久华智

林科技有限公司与公司供应商存在资金往来，主要因个人原因或为其曾经控制的其他企业偿还供应商欠款。 除上述

情况外，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实际控制人配偶和子女、公司内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供应商

及其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往来。

三、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设计和执行了相关程序，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执行的主要程序如下：

1、了解原材料采购入库、产品生产、销售出库的相关内部控制，评价这些控制的设计是否得到执行，并测试了关

键控制流程运行的有效性；

2、通过天眼查网站查询主要供应商信息，了解主要供应商的设立时间、注册资本、主营业务、股权结构等基本情

况。 核查其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人员等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抽取沈阳艾米特科技有限公司、江苏速

利博科技有限公司、海南镁博科技有限公司和镭博（无锡）科技有限公司4家代理商在三年内的采购样本，核查样本

对应的合同、发票、采购任务、询比价信息、到货单、领料单以及部分样本对应代理商向其他渠道采购的合同和发票，

验证真实性和公允性；

3、检查公司在手订单、新签订单及采购合同，分析核对在手订单与采购额是否匹配；

4、抽样检查采购合同和入库单，复核原材料入库金额的准确性；

5、检查采购合同中合同金额、付款时间、付款方式等主要合同内容，与项目的预付账款情况进行核对，分析预付

账款的合理性；

6、发函证确认供应商的采购金额、应付账款余额及预付账款余额，查验交易额、往来余额的真实性、准确性；

7、现场打印公司关联方资金流水，核查是否与公司供应商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往来。 获取公司关联方与公司供应

商之间不存在非经营性往来的声明以及承诺函； 获取公司主要供应商与公司关联方之间不存在非经营性往来的声

明。

基于执行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

1、公司已经补充列示2022年至2024年前五大供应商、预付供应商相关采购信息；经过对注册资本低、成立时间

短且公司向其采购金额较大的少数供应商的采购抽样核查，其交易真实性和作价公允性不存在异常情况，且支付采

购预付款具有商业合理性；

2、公司采购规模的变化与公司的业务模式有关，受到项目合同签订时间、项目执行周期、项目集中采购时间等

因素的影响，2024年度公司营业收入有所下滑，但采购规模未下降具有合理性；

3、公司采购的变化与应付款项、预付款项变动趋势相匹配，付款周期，与同行业上市公司比较无重大差异，公司

大额预付款结算与业务经营情况相符，具有合理性；

4、根据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实际控制人的配偶和成年子女、公司内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提

供的银行流水和声明，上述公司主要关联方中大连豪森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海南数合道科技有限公司和海南久华智

林科技有限公司与公司供应商存在资金往来，主要因个人原因或为其曾经控制的其他企业偿还供应商欠款。 除上述

情况外，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实际控制人配偶和子女、公司内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供应商

及其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往来。

问题6、关于存货情况

2022-2024年末公司存货余额逐年增长，各期末存货余额分别为19.79亿元、22.19亿元、31.33亿元，2024年为上

市后首年对合同履约成本计提减值准备，计提金额1,230.00万元。

请公司：（1）区分已交付未验收、未交付情形，按合同逐项列示合同履约成本客户名称、合同履约成本余额、合同

签订时间、合同签订金额、客户签收时间、实际使用状态；（2）结合在手订单及执行情况，历史存货交付、验收周期，说

明公司2024年末存货余额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分析存货周转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差异及原因；（3）对长时间未

验收项目逐项说明形成原因，是否存在订单中止、取消或客户需求变化等导致存货闲置积压情形，并分析前期未计提

合同履约成本减值准备的合理性，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4）列示合同履约成本的具体构成，说明费用分摊、

归集的方法及依据，是否存在将一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错误归入合同履约成本情形，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

明合并于合同履约成本列报存货是否符合行业惯例、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5）年报审计过程中对相关

资产执行的审计程序和取得的审计证据，相关程序、证据、结论是否充分恰当。

回复：

一、公司说明

1、区分已交付未验收、未交付情形，按合同逐项列示合同履约成本客户名称、合同履约成本余额、合同签订时间、

合同签订金额、客户签收时间、实际使用状态。

2024年12月31日，公司2,000万元以上合同履约成本构成情况（合计金额252,183.49万元，占合同履约成本的

82.65%），包括客户名称、合同签订时间、合同金额、履行情况、验收情况、后续的交付安排，具体如下：

（上接B037版）

（下转B03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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